[bookmark: _GoBack]上海市国资系统资产评估评审专家推荐表
（2021）
	姓  名
	
	性  别
	
	照片

	执业机构
（任职单位）
	
	职  务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号码
	
	

	专业领域
	土地估价    房地产估价    税务    无形资产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 
矿业权评估  旧机动车鉴定估价    保险公估     其他（           ）

	从业年限
	（    ）年
	资质（执业）
证书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证书获取时间

	
	
	
	1、
	
	

	执业年限
	（    ）年
	
	2、
	
	

	
	
	
	3、
	
	

	工作简历
	

	主要专长和
工作成就
	（可另附材料）

	推荐单位
意见
	单位意见：


                              签  章：             日  期：

	授权和声明
	本人填写的以上信息和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有效；本人同意以上个人信息可在上海市企业资产评估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公开。

                             本人签名：            日  期：


  1、“从业年限”指从事评估及相关行业的工作年限；“执业年限”指以取得相关专业资质（执业）证书起计算工作年限；
  2、需提供的附件材料包括：(1)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2)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3)其他资质证书复印件。
  3、评审专家基本条件详见背页；
评审专家基本条件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诚实守信，未因会计审计工作违法、违纪受过行业惩戒、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二、具有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操守，在评审过程中能独立、客观、公正提出审核意见，并做到廉洁自律、遵纪守法；
三、登记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且担任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股东）6年及以上，具有丰富的大型企业审计项目合伙人执业经验；
四、专家所属机构原则上应属于本市管理类别为A类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工作领域有突出的专业特长，且符合其他资格条件的专家，本条件可适当放宽；
五、担任相关国家部委专业委员、注册会计师协会专门（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入选中注协领军（高端）人才、市注协优秀人才培养的人员优先考虑；
六、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审核工作。

